
臺北市大安區提案審議工作坊（第1階段）會議紀錄表 

案件序號 106030007  案名 逆齡芳城市－搶救老孩 

提案人 卓○璘  PM 機關 社會局 

機關建議 

構想項目 

權責 

機關 

提案人 專家學者 
綜合結論 

意見 說明 意見 說明 

增設長者休

憩設施：大

安區業已成

立41個據

點，提供長

者文康休閒

及社區關懷

等服務。如

提案人有意

願辦理據

點，本局可

協助提案人

依據點相關

計畫申請。 

社會局 

■同意 

□部分同意 
□不同意 

 
□同意 
□部分同意 
□不同意 

 

社會局同意明年

成立新長者關懷

據點，並可利用

已成立的41的據

點，提案人同意

撤案。 

公園應增設

長者園藝療

癒空間： 

設置五感體

驗空間，協

助長者探索

五項感官的

低度刺激、

吸引身體輕

度活動、強

化生命意志

力並增加話

題拓展社交

圈。 

公園處 

■同意 

□部分同意 
□不同意 

 
□同意 
□部分同意 
□不同意 

 

與 提 案 人 溝 通

後，該社區無適

合地點，提案人

同意撤案 

學生應有一定

比例為長者服

務：一、本局

訂有「臺北市

各級學校推展

服務學習實施

要點」，學校可

依據本要點，

結合社區資

源，設計規劃

校內外或團體

服務學習活

動，或得由學

生自行參加校

外服務學習活

動。 

二、建議提

案人可洽大

安區學校，

教育局 

■同意 

□部分同意 
□不同意 

 
□同意 
□部分同意 
□不同意 

 
師範大學非屬教

育局所管，提案

人同意撤案。 



共同研議如

何結合校內

現有服務學

習計畫共同

推動本方

案。 

增加長者體

適能活動：

大安區業已

成立41個據

點，提供長

者文康休閒

及社區關懷

等服務。如

提案人有意

願辦理據

點，本局可

協助提案人

依據點相關

計畫申請。 

社會局 

■同意 

□部分同意 
□不同意 

 
□同意 
□部分同意 
□不同意 

 

與 提 案 人 溝 通

後，該社區無適

合地點，提案人

同意撤案 

增加長者體

適能活動：

增加長者體

適能活動(結

合106年活躍

樂齡計畫辦

理) 

體育局 

■同意 

□部分同意 
□不同意 

 
□同意 
□部分同意 
□不同意 

 

體育局已推動樂

齡社區化，大安

運動中心有免費

長者適能活動，

提 案 人 同 意 撤

案。 

       

 


